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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紅股：

香港聯交所授出上市批准

茲提述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

十七日發佈的有關（其中包括）建議發行紅股的業績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

年四月二十九日有關（其中包括）建議發行紅股的通函、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六月五日有關股東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零年第二次H股股東類別會議

及二零二零年第二次內資股股東類別會議（「股東會」）就批准（其中包括）建議發行

紅股之特別決議案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有關派發紅股

詳情的公告（統稱「該等通函及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等通函及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派發紅股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 213,783,850股H股紅股上市及買賣

（「上市批准」）。本公司欣然宣佈，香港聯交所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授出上

市批准。預期H股紅股的股票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寄發予H股股東，而H股紅

股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正開始買賣。

緊隨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配發及發行紅股後，股份總數將為879,967,700股（包括

427,567,700股H股及452,400,000股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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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為本公司刊發之自願性公告。

代表董事會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唐新發

中國，湖北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王丹津先生、陳燕

桂先生和李爽先生；非執行董事唐新發先生和黃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

新先生、趙大堯先生和向凌女士。

– 2 –


